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
矿产资源审批服务的通知 

  自然资办函〔2020〕71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，部机关相关司局：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率，根

据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和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

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7 号）有关

规定，现就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管理服务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开展特定区域调查评估

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已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、国务院

已批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定区域内的建设项目，不再对区域

内的市场主体单独提出评估要求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组

织特定区域内查明的重要矿产资源情况的统一调查评估和录入

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工作。新设立的及范围调整的特定区域，应

在批准前完成调查评估。

二、做好取消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后的工作衔接

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通过后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应将相关信息录入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，并同时发送建设单位和

相关矿业权人。取消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后，以压覆重要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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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批复文件作为转发用地批复及供地的条件。

三、建立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查询服务系统

各省（区、市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收集整理辖区范围内查

明矿产资源、矿业权设置及区划、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等基本

情况数据，做好数据库建设，实时更新数据，及时在门户网站或

相关政务网站上线运行，方便建设单位通过互联网预查询。

四、开通互联网远程申报渠道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门户网站或相关政务网站上线开通

远程申报系统，建设单位可通过远程申报系统提交建设项目压覆

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申请及相关申请资料（含补正资料），涉及国

家秘密的除外。

本通知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要认真贯彻本通知精神，落实管理职责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提高

审批效率。本通知有关事项落实情况，请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

报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。

2020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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